
 

Q:捐款給中臺科技大學可以抵稅嗎 

ANS：可以。 

捐款抵稅說明 

捐贈人 捐款管道 法規 抵稅額度 

 

個人 

(自然人) 

直接捐贈中臺科技大學 所得稅法第 17 條 
當年所得收入 20% 

以內的捐贈金額，可全部列舉扣除額 

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指定

捐贈給中臺科技大學 
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 

當年所得收入 50% 

以內的捐贈金額，可全部列舉扣除額 

 

公司 

(營利事業) 

直接捐贈中臺科技大學 所得稅法第 36 條 
當年所得收入 10% 

以內的捐贈金額，可全部列舉扣除額 

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指 

捐贈給中臺科技大學 
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 

當年所得收入 25% 

以內的捐贈金額，可全部列舉扣除額 

       說明： 

1.以個人捐贈為例，當年度捐給中臺科技大學的金額，只要不超過當年度總所得的 20%，可以全部列為列舉扣除額。 

2.若是捐款金額超過當年度總所得 20%的話，則可以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指定捐款給中臺科技大學，如此，列舉扣

除額度可調高達 50%。 

3.舉例來說，若捐贈者個人 114 年度的綜合所得 100 萬元，當年度可以捐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的抵稅扣除額以 20 萬元

為上限，超過的部分不可列舉為扣除額；若是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則上限可調高至 50 萬元。 

以上兩項捐贈對象不同可以合併計算，因此最高抵稅額度可達 70%。 

 



自然人

營利事業

透過本基金會捐款私立學校 不透過
本基金會指定學校 未指定學校

捐贈金額在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  50%  以
內，得作為列舉扣除
額

捐贈金額在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以內，得
 全數 作為列舉扣除
額

捐贈金額在所得總額
 25% 以內，得列為
費用或損失

捐贈金額在所得總額
以內，得  全數  列為
費用或損失

捐贈金額在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 20% 以
內，得作為列舉扣除
額

捐贈金額在所得總額
 10% 以內，得列為
費用或損失

捐贈人

*法源依據：私立學校法第62條

捐款種類與節稅



舉例說明

個人年所得總額為200萬元，透過私校興學基金會捐款予指定學校，捐贈金額如
為60萬元，得全數列舉扣除 (最高得列舉扣除100萬元)；若未透過本基金會，則
只能列舉扣除40萬元。自然人

營利事業

營利事業所得總額為1,000萬元，透過私校興學基金會捐款予指定學校，捐贈金
額如為300萬元，得列舉扣除250萬元，若未透過本基金會只能列舉扣除100萬
元；若透過本基金捐款未指定學校，捐贈金額300萬得全數列舉扣除。



QandA

捐款是否會有收據？Q.
本會提供正式收據，捐
款人可利用收據作為抵
扣所得稅額使用。

A.

何時能收到捐款收據？Q.
捐款完成後4週內。A.

可否以外幣捐贈？Q.
配合政府外匯管制政
策，恕無法受理本國
人及持有居留證效期
1年以上者以外幣捐
款。

A.



教育不能等，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學校雖有公私之分，學生並無公私之別」，公私立學校所培
育的人才對國家、社會皆有所用，然因政府教育資源有限，私
立學校能獲得的補助無法與公立大學相較，加上少子化衝擊及
教育 M 型化現象，私立學校一方面必須發展特色吸引學生就
讀，另方面必須承擔比起國立學校更多弱勢學生之教育責任。
多數的中低收入者，在沉重的學貸負擔下，以半工半讀的條件
在私校求學。是以，私校辦學特別需要社會大眾捐款，以提供
莘莘學子更優質的教育環境。 

私立學校及其學生需要更多的資源挹注，透過
您的捐助，讓私立學校有更堅實的後盾，
發展多元化及國際化教育，為台灣
培育更多優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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